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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嘉宁劳务有限公司“6·1”
一般高处坠落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

2025 年 6 月 1 日 15 时 36 分许，在安宁市连然街道辖区，

企业名称为安宁长青矿业有限公司，生产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

故。事故发生后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

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号）等有关法律

法规，2025年 6月 12日，经安宁市人民政府批复，同意由安宁

市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安宁市公安局、

安宁市总工会、连然街道办事处等部门依法组成云南嘉宁劳务有

限公司“6·1”一般高处坠落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“事故

调查组”）。同时，事故调查组聘请相关领域专家为事故调查提

供技术支持，邀请安宁市纪委市监委监督事故调查全过程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资料查阅、记录台账

和对相关人员问询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和人员伤亡等

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及责任，提出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

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剖析事故暴露的突出问题，总结事故主要

教训，提出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。

经事故调查认定，安宁连然云南嘉宁劳务有限公司“6·1”

一般高处坠落生产安全事故是一起因违章作业，企业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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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

1.事故发生单位概况

2025年 4月 23日，安宁长青矿业有限公司联系符**承接云

南三明鑫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（办公室位于鑫湖医院 2号

楼顶层，产权方为安宁长青矿业有限公司）翻新工程，并要求公

对公签订合同、结算工程款项。2025年 4月 25日，云南嘉宁劳

务有限公司出具《法人授权委托书》，授权符**为该公司签订合

同合法代表人与安宁长青矿业有限公司签订《工程承包合同》，

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云南三明鑫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翻

新工程（以下简称：办公室翻新工程），工程地点：云南省昆明

市安宁鑫湖医院 2号楼顶层，工程内容：依照甲方要求完成办公

室聚氨酯层地面施工、破损墙顶面乳胶漆修复，公共卫生间翻新，

计划开工日期为 2025年 4月 30日，计划竣工时间为 2025年 5

月 5日。符**组建施工队于 2025年 4月 26日进场施工，施工过

程中，安宁长青矿业有限公司出具零星工程通知书给符**，要求

符**对鑫湖医院 2号楼中庭玻璃顶进行补漏（以下简称玻璃顶漏

水维修）。由于连日降水，没有施工条件，符**没有立即安排工

人进行玻璃顶漏水维修。2025年 5月 30日安宁长青矿业有限公

司对办公室翻新工程进行验收，验收时安宁长青矿业有限公司再

次告知符**对玻璃顶进行漏水维修。2025年 6月 1日，符**安

排其妻子付**和儿子付**（死者）到事故发生地开展玻璃顶漏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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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工作。

2.事故涉及单位基本情况

（1）云南嘉宁劳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嘉宁劳务公司），

公司成立于 2021年 07月 05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530181MA6QDW173C，注册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太平

新城街道山水融城 C区 4栋 103号，法定代表人为王**，企业

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登记的经营范围内容为:一般项目：施工

劳务；住宅房屋建筑；住宅装饰和装修；公路工程；土石方工程

施工；市政公用工程；水利水电工程；电力工程；园林绿化工程

施工；环保工程；电子与智能化工程；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的施工；

工程管理服务；管道和设备安装；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；门

窗制造加工；国内贸易、物资供销；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施工；建

筑材料销售；人力资源服务（不含职业中介活动、劳务派遣服务）

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

动）。嘉宁劳务公司系该办公室翻新工程的承包单位。

（2）安宁长青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长青公司），公司

成立于 2009年 11月 11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530181695690748G，注册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大屯路

10号，法定代表人为杨**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登记的

经营范围内容为:矿产品、五金配件、日用百货、机电产品的销

售；停车服务；机动车充电服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***。系该办公室翻新工程的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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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单位。

（3）云南三明鑫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三明鑫疆

公司），公司成立于 1995年 12月 22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：

915301812168245274，注册地址为：安宁市大屯路 10号，法定

代表人是杨**，登记的经营范围内容为:股权投资、项目及其他

领域进行投资；资本运营管理；项目投资管理；矿石销售、矿产

投资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）。三明鑫疆公司系长青公司的控股公司。

3.合作关系及签订情况

（1）2025年 4月 25日，安宁长青矿业有限公司与云南嘉

宁劳务有限公司签订《工程承包合同》，合同工期为：2025年 4

月 30日至 2025年 5月 5日。合同约定了地坪修复、石英石面板、

台上面盆安装、镜子安装、银镜安装、小便器冲水感应器、内墙

及吊顶腻子粉、乳胶漆修复、外墙腻子粉、外墙乳胶漆恢复、声

光控人体感应筒灯安装、地坪修复区域室内卫生保洁等工程内容，

最终结算工程量及工期按实际发生工程量及工期结算。施工期间

双方增加了零星工程（含玻璃顶漏水维修）。

（2）2025年 4月 25日，安宁长青矿业有限公司与云南嘉

宁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建筑安全施工协议书》，约定了各自的

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协议有效期限：工程项目自开工之日至竣工

验收合格，质保期限（二年）届满后失效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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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嘉宁劳务公司。对施工现场的作业人员开展了口头安全教

育，没有教育培训考核记录。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不健全，未建立

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。

2.长青公司。建立了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但履行安全生

产管理职责不到位。

3.三明鑫疆公司。长青公司与嘉宁劳务公司签订《建筑安全

施工协议书》，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后，由三明鑫疆公

司代长青公司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，对现场施工进行监

管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5年 6月 1日，符**安排其妻子付**和儿子付**（死者）

到鑫湖医院进行玻璃顶漏水维修工作，维修前符**已告知当日鑫

湖医院 2号楼值班人员何**及鑫湖医院物管部经理王**，当天会

安排工人进场施工。当天 13时 30分左右，付**和付**到达鑫湖

医院 1号楼，王**当面告知其在鑫湖医院 1号楼的施工位置后离

开。当天 15时左右，付**和付**在鑫湖医院 1号楼施工结束后

准备前往鑫湖医院 2号楼楼顶（7楼）进行玻璃顶漏水维修施工。

由于当天是端午假期，鑫湖医院 2号楼电梯关闭，二人无法乘坐

电梯到达 7楼施工，付**电话联系了鑫湖医院 2号楼当天的值班

人员何**，何**联系电梯管理人员为付**和付**开放电梯。15

时 28分许，付**和付**到达鑫湖医院 2号楼 7楼南侧茶室上方

玻璃顶（距 7楼中庭地面约 7米），开始进行玻璃顶漏水维修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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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工作期间二人均未采取佩戴安全帽、系挂安全带等必要的安

全防护措施，现场无相关监管人员。15时 36分许，付**在玻璃

顶边缘铺贴防水胶带时不慎踩空坠落至 7楼中庭地面，后经鑫湖

医院外科医生及 120急救人员抢救无效后宣告已无生命体征。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
1.玻璃顶情况

事故地点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连然街道办事处安宁长

青矿业有限公司 2号楼 7楼（安宁市鑫湖医院 2号楼顶层，产权

方为安宁长青矿业有限公司）南侧露台上方玻璃顶。玻璃顶上方

距 7楼中庭距地面约 7米，玻璃顶向 7楼中庭倾斜，边缘无防护

栏杆。

2.事故点作业情况

（1）事故当天，付**与其母亲付**在 7楼南侧露台上方玻

璃顶铺贴防水胶带。

（2）在施工时未采取佩戴安全帽、系挂安全带等必要的安

全防护措施。

（3）施工现场无现场管理人员。

（4）现场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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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-事故现场自西向东全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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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事故现场近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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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玻璃顶边缘

（五）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1.人员伤亡情况

付**（死者），男，汉族，身份证号码：**********，户籍

地址：安徽省*************。玻璃顶漏水维修项目施工人员，

系符**之子。

2.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该事故造成 1人死亡，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

计标准》（GB6721-1986）等规定，认定本次事故共造成直接经

济损失约人民币 62.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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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2025年 6月 1日 17时许，安宁市应急管理局接连然街道办

事处电话通报：安宁市连然街道鑫湖医院一男子在对房屋进行防

水施工作业过程中，失足坠落。随后，安宁市应急管理局、安宁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安宁市公安局、连然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相

关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处置，并立即向中共安宁市委、市政府报告。

（二）应急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鑫湖医院值班人员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及 110

报警电话，并通知了鑫湖医院外科医生到场救治。经救护人员现

场抢救，宣布付**已无生命体征。经安宁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勘验，

排除暴力型损伤致死。安宁长青矿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赶到现

场配合处理后续工作。

（三）善后处置情况

2025年 6月 4日，安宁长青矿业有限公司与付**家属签署

《人民调解协议书》（昆安连金方调[2025]16号），由安宁长青

矿业有限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，赔付死者付**家属死亡赔偿金

等费用共计人民币 62.5万元。2025年 6月 5日，死者付**遗体

火化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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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**在进行高空作业时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五十七条、《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

范》（GB 55034-2022）3.2.1，未佩戴安全帽、安全带等劳动防

护用品，作业过程中不慎踩空坠落导致死亡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嘉宁劳务公司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（1）对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及技术交底不到位。

（2）安全检查、管理不到位。

（3）未制定安全生产操作规程。

2.长青公司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

（1）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不到位。

（2）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操作规程。

四、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嘉宁劳务公司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1.安全制度缺失。公司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

规程，未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。

2.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。对施工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

不到位，仅对项目现场负责人口头强调安全注意事项，未对施工

人员开展班前安全教育培训及安全技术交底。

3.现场安全检查不到位。施工现场管理松散，事故当天施工

现场无监管人员，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施工人员违章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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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未按《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》

（GB 55034-2022）开展高空作业,未设置安全防护设施。

（二）长青公司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落实不到位

1.未严格执行公司制定的《安宁长青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

规章制度》，未针对高空作业设置安全防护措施。

2.对承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不到位，未安排

现场管理人员，未及时发现施工人员违章作业。

3.对办公室翻新工程安全教育培训及施工现场管理工作仅

由三明鑫疆集团公司开展。

五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免予追究责任人员

付**，安全意识淡薄，开展高空作业未佩戴安全帽、安全带，

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鉴于已经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予追

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

符**，办公室翻新工程项目嘉宁劳务公司项目负责人，未依

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组织施工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

位，未严格执行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，未落实监管职责，对

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。涉嫌犯罪，建议移交司法机关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三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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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王**，云南嘉宁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为公司安全生

产第一责任人，对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。未组织制定并

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、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

计划、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督促、

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三）项、第（五）项、

第（六）项的规定，建议由安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法进行处理。

2.王**，云南三明鑫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任命其为鑫湖医院

物管部经理，长青公司委托的办公室翻新工程项目管理人员。对

施工人员教育培训及技术交底不到位，对施工现场安全检查、管

理不到位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

定责任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（五）

项、第（六）项、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建议由安宁市应急

管理局依法进行处理。

（四）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处理建议

1.云南嘉宁劳务有限公司。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

组织施工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技术交底不到位，现场管理、

安全检查不到位；未严格执行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。对事故

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十一条第二款、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一条第二款、第四十

三条、第四十四条第一款，建议由安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法进行处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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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安宁长青矿业有限公司。作为项目建设单位，对承包单位

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不到位；安全生产操作规程落实

不到位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建议由安宁市应急管理

局依法进行处理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

针对事故暴露的问题，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有

效防范和坚决遏止类似事故发生，提出以下建议措施并书面送达

相关企业及部门。

（一）嘉宁劳务公司应当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要严格落实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。要完善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；要加强对从业

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，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，督促

从业人员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；要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，

认真开展安全检查工作，及时发现、制止从业人员的违章作业，

及时消除施工现场的事故隐患；在没有取得相应的许可、证照或

者资质前，不得开展和实施需要取得许可、证照或者资质的任何

项目。

（二）长青公司在履行安全监管责任时，要加强对施工单位

监督管理，严格审查施工单位相关资质、专项施工方案、施工人

员资质等。要加强对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，落实岗

前培训及考核制度，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。要严格按照国家

规定编制相关规范及公司内部规范开展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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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住建部门要依法依规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能，按照“管

行业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强化安全监管，针对建筑施工领域防高

坠、防坍塌，违规改建扩建等问题，定期开展专项整治，严厉打

击违法分包转包、无证施工等行为。全力推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

治理工作，进一步督促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（四）属地街道办事处要加强对辖区内各行业领域的安全监

督管理，认真落实“网格化”管理要求，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措施，

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违规行为，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。对在检查

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，要责令其整改，情节严重的要及时上

报行业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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